附件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0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黄河流域内蒙古区域农业用水占比高、效率低，农业用水量约占总用水量的8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1年巴彦淖尔市农田灌溉用水42.5亿立方米，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47；全市1358万亩耕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仅有230万亩，灌区粗放用水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对乌梁素海水环境保护带来严峻挑战。

	责任单位
	自治区水利厅、农牧厅，巴彦淖尔市委和政府

	整改目标
	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提升农田灌溉水利用效率，有效控制农业灌溉用水总量。

	整改措施
	（一）实施国家“十四五”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积极推动水权转让等节水工程建设，进一步压减农业用水量。

（二）加强农业用水监管，督促落实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要求，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通过在线计量、“以电折水”等有效措施，全面推进农业用水总量管控、节约使用，不断提高用水效率，着力提升黄河流域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2023年12月底，黄河流域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3，2024年12月底，黄河流域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35以上，2025年12月底达到0.54以上，有效控制农业灌溉用水总量。

（三）2022年12月底前出台全区农业高效节水指导意见，针对黄河流域提出发展高效节水农业、推广黄河水澄清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措施，降低农业用水占比。

督促黄河流域各盟市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制定年度计划，确保完成年度任务。

2022年12月底前，在摸清2011—2018年已建成的776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造提升需求及新建高标准农田潜力的基础上，分年度确定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2023年，新建高标准农田5.9万亩，完成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44万亩；2024年，完成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40万亩；2025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达到1014万亩，其中改造提升124万亩。

持续推进农艺节水。扩大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推广以引黄滴灌为主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引导种植结构调整，增加牧草、杂粮杂豆等低耗水作物种植面积。

深入推进工程节水。加快实施“十四五”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2023年，衬砌支以上骨干渠道125公里；2024年，衬砌支以上骨干渠道85公里；到2025年累计完成渠道改造衬砌长度455.2公里。

加强农业用水管理，提高灌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对灌区灌溉用水实施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严格执行农业用水总量分配指标。完善细化农业用水计量管理措施。在井灌区实现计量设施和“以电折水”计量管理同步推进。加强农业用水定额管理，严格实行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的节水意识。2023年12月底前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479以上；2024年12月底前达到0.483以上；2025年12月底前达到0.488。

	完成情况
	该整改任务的八项措施已全部完成整改，具体如下：

“十四五”以来，推进黄河流域河套、镫口等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改善灌溉面积500万余亩，新增节水能力3.7亿立方米。2022年以来，黄河流域新增水肥一体面积432万亩，压减高耗水作物50.8万亩，推广抗旱作物品种71.2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60万亩。黄河流域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2022年的0.538提升至2024年的0.572。初步测算，2025年可提升至0.578，农田灌溉水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黄河流域农业灌溉用水总量连年下降，由2022年72.93亿立方米逐渐降至2024年的70.57亿立方米，农业用水量约占总用水量的比例由2022年的75.17%逐渐降至71.91%，经初步测算，2025年农业灌溉用水总量基本保持稳定，农业灌溉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整改措施（一）完成情况：“十四五”期间实施黄河流域河套、镫口、孪井滩、三湖河、红领巾水库、什四分子、圪洞堰、碱柜、黑河下段等9个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项目。除黑河下段灌区改造项目受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强降雨的不可抗力影响导致无法继续施工及已建工程水毁外，其余项目均已完工。红领巾水库灌区三、五、六、七标段受2025年夏季连续强降雨影响导致已建工程水毁，未能完成单位工程验收。黄河干流水权盟市间转让二期工程于2023年8月开工，现主体工程已完工，复兴灌域、长济灌域、总干渠下段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黄河流域农业灌溉用水总量连年下降，由2022年72.93亿立方米逐渐降至2024年的70.57亿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总量压减2.52亿立方米；农业用水量约占总用水量的比例由2022年的75.17%逐渐降至71.91%，经初步测算，2025年农业灌溉用水总量基本保持稳定。

整改措施（二）完成情况：一是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加强用水总量管控。沿黄7盟市将用水总量控制指标逐级细化分解到嘎查村等用水主体，将地下水水位、水量“双控”指标细化分解到黄河流域122个地下水管理单元，对不符合地下水管理单元管控指标所在旗县实行新增用地下水限审限批。二是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黄河流域3004万亩有效耕地灌溉面积全部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32个大中型灌区全部完成了定调价工作，49个旗县区均出台了协商定价指导意见，按照“多用水多付费”的原则，以定额（计划）内用水量为基准，全面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三是健全农业用水计量体系。黄河流域内大中型灌区全部办理了取水许可手续，5万亩以上大中型灌区实现了取水口在线计量，1万亩以上灌区实现取水口有效计量，用水管理分界断面全部具备了斗口计量能力。地下水井灌区采用井电双控和“以电折水”方式，黄河流域内农业灌溉机电井全部实现了取用地下水有效计量，计量成果用于用水统计和农业用水管理，有效促进节约用水，切实提高用水效率。四是黄河流域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持续提升，根据年度内蒙古黄河流域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成果报告，2023年、2024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分别达到0.563和0.572，满足0.53和0.535年度目标要求。经初步测算，2025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78，满足0.54的目标要求。
整改措施（三）完成情况：2022年11月，自治区农牧厅印发了《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业高效节水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农牧厅严格按照方案制定目标要求，在全区推动农业节水工作，三年来在黄河流域累计新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167.3万亩，取得了实效。

整改措施（四）完成情况：黄河流域各盟市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制定年度计划，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4年底，黄河流域重点盟市旗县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89.6万亩（2021年建成243.6万亩、2022年建成173.8万亩、2023年建成49.5万亩、2024年建成122.7万亩），超额完成规划的390万亩目标任务。

整改措施（五）完成情况：2023年5月12日，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获批国家首批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计划利用5年时间（2023年—2027年），建设739.39万亩高标准农田。2023年完成93万亩建设任务（新建13万亩、改造提升80万亩），2024年完成70.03万亩建设任务（新建29.04万亩、改造提升40.99万亩）。2025年计划完成165.44万亩建设任务（新建23.04万亩、改造提升142.4万亩），工程进度56%，完工4.6万亩（改造提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高标准农田面积1054.83万亩，其中改造提升125.59万亩。

整改措施（六）完成情况：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2023年新增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124.19万亩。2024年新增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101.31万亩。2025年新增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60万亩，累计达到595万亩。引导种植结构调整，2023年压减高耗水作物4.68万亩，2024年压减高耗水作物4.57万亩；2025年压减高耗水作物4.41万亩，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推广抗旱作物品种1.4万亩。
整改措施（七）完成情况：“十四五”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已完工，2023年衬砌渠道106.1公里，2024年衬砌渠道81.8公里，2025年项目衬砌渠道80.6公里，“十四五”期间河套灌区累计衬砌渠道453.47公里（1.因在项目设计勘察中发现正稍分干渠（28+026～33+259）段落和南三支分干渠（18+350～28+774）段落在防洪工程范围内，如按原设计衬砌段落实施，将会影响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苏木农田灌溉、泄洪安全和黄河防汛及黄河流域规划发展。根据巴彦淖尔市市水利局2024年第19次党组会议研究讨论并原则同意，将正稍分干渠（28+026~33+259）调整到永刚分干渠（10+353~14+780），衬砌长度减少0.806公里，将南三支分干渠（18+350~28+774）衬砌段落调整至通济干渠（42+329~48+829）实施，衬砌长度减少3.924公里。2.义和干渠右九支渠3.699公里衬砌工程已由五原县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结合实地勘测和调查情况，将该段落调整到什巴分干渠二支渠（0+000～6+700），衬砌长度增加3.001公里。综上，累计衬砌渠道453.47公里，较批复减少1.729公里。因工程衬砌渠道由分干渠变更为干渠，虽然长度较批复减少，但干渠较支渠相比，宽度增加、输水能力加大，节水能力进一步挖潜，不改变原有设计节水效果，投资不变）。
整改措施（八）完成情况：一是严格执行总量控制。印发《巴彦淖尔市各旗县区年度（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农业直口引黄水量指标分配方案》《巴彦淖尔市水利局关于各旗县区水文年度（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引黄水量预分配的通知》，将分配巴彦淖尔市引黄可供耗水指标分解至各旗县区，井灌区将农业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细化分解到嘎查村等基本用水主体。2023年、2024年用水总量分别为43.7092亿立方米、42.5819亿立方米，不超过管控指标46.2亿立方米、45.76亿立方米。2025年管控指标45.62亿立方米，经初步测算，用水量43亿立方米，不超管控指标。二是健全农业用水计量体系。黄灌区实现取水口在线计量，用水管理分界断面新建测流计量设施409套，进一步提升计量精度，结合人工测流全部具备计量能力。地下水井灌区新建4544眼井电双控计量设备，典型井350眼，采用井电双控和“以电折水”方式，全市2.4万余眼农灌机电井全部实现取用地下水有效计量，计量成果用于农业取用地下水管理。三是加强农业用水定额管理。严守用水红线，根据自治区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和河套灌区细化定额，农业灌溉用水均在定额范围内，未产生超定额用水，亩均用水定额由2020年414立方米下降到2024年的377立方米。印发年度秋浇工作方案，将亩均用水量控制在110—150立方米，连续三年秋浇耗水量控制在10亿立方米以内。河套灌区农业用水价格调整为0.154元/立方米，并严格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印发《巴彦淖尔市农业深度节水控水奖励办法》，累计下达市级奖励资金17614万元，以奖补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的节水意识。四是逐步提升农田灌溉用水效率。巴彦淖尔市2023年、2024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分别为0.527、0.530，均超过0.479、0.483的目标任务。经初步测算，2025年系数达到0.530以上，超过0.488的目标任务。




